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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建工解释（二）》施行背景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争议解决路径与2024清单计价标准实务应对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国咨协［2026］047号
各有关单位：

2026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12号），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该解释是继2004年《建工解释（一）》和2019年《建工解释（二）》之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出台的又一部重要司法解释。

《建工解释（二）》共二十三条，聚焦合同效力、挂靠转包责任、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工程价款结算及优先受偿权等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呈现四大核心变化：一是回归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实际施工人权利路径作重大调整并强化代位权救济；二是细化挂靠、转包、违法分包责任承担体系；三是明确固定总价合同解除结算、政府审计与司法鉴定关系、优先受偿权行使等裁判标准；四是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

与此同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已于2025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标准在风险分担机制、价格形成规则等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对发承包双方的合同订立、价款结算与争议解决带来深刻影响。

为帮助各相关单位第一时间准确理解《建工解释（二）》的全文内容与核心要义，把握最新裁判规则与司法导向，系统掌握2024版清单计价标准在实务中的具体应用与应对策略，提前构筑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我会决定举办“《建工解释（二）》施行背景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争议解决路径与2024清单计价标准实务应对高级研修班”，本次研修班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主办，北京利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承办，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第一部分：建工案件裁判要点研析与前瞻——结合《建工解释（二）》

（一）建工合同主管与管辖争议问题

1.工程总承包合同

2.专业分包合同

3.委托代建争议

4.案由变化影响

5.承发包双方存在仲裁协议

（二）合同效力问题

1."放管服”背景下的建筑业企业资质改革

(1)劳务分包合同

(2)工程总承包合同

2.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

(1)合理认定强制招标范围变化及其溯及力

(2)细化违反招投标法导致合同无效情形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4.《合同编通则解释“》对建工合同效力认定影响

（三）“实际施工人"制度的重大变化

1.挂靠法律关系再定位

(1)出借资质"管理费”(挂靠费用)处理

(2)借用资质方依据民法典793条向出借资质方主张

(3)订立合同时发包人不知存在挂靠的处理

(4)三方明知挂靠的承担责任

(5)借用资质情形下材料款、租赁款项表见代理原则适用

(6)农民工工资的特别保护

2.合同相对性的回归

(1)“接受转包、违法分包的单位或个人"向出借资质方、转包违法分包方主张工程款

(2)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直接主张的处理

3.回归诉讼秩序，强化代位权行使

(1)《民法典》关于代位权的完善

(2)建工解释关于代位权的规定

4.劳动者的保护

(1)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2)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衔接

（四）合同的履行

1.价款争议

(1)固定价格的调整

(2)情势变更原则“适用

(3)工程变更处理

(4)半拉子工程价款结算原则

(5)政府审计、财政评审与价款结算

(6)质保金

(7)“背靠背”条款

2.质量争议

(1)举证责任

(2)质量鉴定

(3)修复通知义务

3.工期争议

(1)关键线路法

(3)举证责任分配

（五）优先受偿权

(1)立法目的与性质

(2)停窝工损失

(3)行使方式(与执行异议之诉解释的衔接)

(4)工程款债权转让

(5)行使期限

(6)物上代位效力

第二部分：2024新清单计价标准与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核心条款深度解析与实务应对

（一）《司法解释二》第二条:合同效力与招投标合规

1.当出现合同无效情形时，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应当如何确定？

（二）《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固定总价合同的风险管控

1.施工合同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应当如何明确约定风险分担范围?

2.发包人依法必须承担哪些计量计价风险?
3.承包人在固定总价下必须自行承担哪些计量计价风险?

4.物价波动超出预期时，合同价款应当依据何种机制进行调整?

5.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突破合同约定调整价格在何种情形也可以适用?

（三）《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设计变更与新增工程的计价原则

1.单价合同如何进行计量计价?

2.总价合同如何进行计量计价?

3.什么是"清单缺陷"?清单缺陷的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4.设计变更与新增工程在法律定义上有何不同?

5.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增加，应当如何进行计量与计价?

6.出现合同外新增工程时，应当遭循何种计量计价标准?

（四）《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合同解除与中途退场结算

1.措施项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投标时应如何报价?

2.措施项目清单存在缺陷时，责任由谁承担?

3.措施项目分拆表在工程结算中应当如何具体应用?

4.合同解除时，措施项目费用应当如何进行计量与计价?

5.工期延长导致措施项目费用增加，应当如何计价?

（五）《司法解释二》第十二条:清单计价的基本逻辑

1.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的法律定义是什么?清单应当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2.总价合同投标清单的编制要求是什么?

3.单价合同投标清单的编制要求是什么?

4.分部分项工程应当如何计量计价?

5.措施项目应当如何进行准确计量计价?

6.出现清单缺陷时，应当依据何种规则进行调整?

7.总承包服务费应当如何进行计量与计价?

8.法律法规变化导致成本变动，合同价格应当如何调整?

（六）《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竣工结算与政府审计

1.审计的基本原则与逻辑是什么?

2.审计结论是否必然作为结算依据?

3.竣工结算文件的编制应当包含哪些内容?

4.竣工结算流程应当如何规范进行?

七、《司法解释二》第十五条:工程款支付与质保金管理

1.预付款的约定与支付应当遵循哪些规则?

2.进度款的约定与支付节点如何设定?

3.质保金的预留比例、期限及返还条件应当如何合法约定?

八、《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质量索赔与修复责任

1.发包人向承包人索赔修复费用的法理基础是什么?需要遵循哪些程序要求?

2.承包人在何种情形下拥有索赔权利?

3.承包人进行索赔时，应当道循何种程序?
四、时间地点
2026年07月23日—07月26日   合肥市 （23日全天报到）

2026年08月06日—08月09日   西安市 （06日全天报到）

2026年08月20日—08月23日   贵阳市 （20日全天报到）

2026年09月03日—09月06日   成都市 （03日全天报到）

2026年09月10日—09月13日   南昌市 （10日全天报到）

2026年09月17日—09月20日   长沙市 （17日全天报到）

二、培训对象
各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建设、房地产开发、施工、设计、监理、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等单位、建设工程律师事务所、地方建设行业协会，相关行业教育培训机构及科研机构；主管法律、合同管理、工程造价工作的领导，从事概预算、工程造价、基建、法律、市场经营、合同管理、审计及相关工作人员。

授课师资

邀请《建工解释（二）》专家组成员、知名建工行业律师等相关领域的专家授课。
四、收费标准

A.398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及培训期间午餐、结业证书等），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B.5980元/人（含培训、资料、电子课件、场地、一项岗位证书及培训期间午餐），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证书由我会颁发《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或《合同经理》或《造价经理》。所需资料:二寸蓝底免冠彩色照片、身份证正反面、学历证书复印件等电子版材料。

C.28000元/单位，同步直播，单位投屏播放，统一观看，不限人数，提供电子课件，支持在线提问。
D.40000元/天，根据实际需求，个性化定制课程内容，委派专家赴政府、国有企业进行内部培训（含课酬、专家与助教交通费、资料费等，培训场地由受训单位提供）。

五、联系方式：

报名负责人：聂红军 主任18211071700（微信）   

电    话：13141289128        邮    箱：470882753@qq.com  

qq咨询：470882753            网    址：www.zqgp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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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2026年7月1日
附件：

《建工解释（二）》施行背景下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争议解决路径与2024清单计价标准实务应对高级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 编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职    务
	

	手    机
	
	办公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参训人员
	性别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邮  箱

	
	
	
	
	
	

	
	
	
	
	
	

	
	
	
	
	
	

	
	
	
	
	
	

	
	
	
	
	
	

	
	
	
	
	
	

	
	
	
	
	
	

	参训时间
	
	参训地点
	

	住宿标准
	单住□      合住□     自理□

	证书申报
	《工程总包项目经理》□    《合同经理》□   《造价经理》□

	付款方式
	转账□      现场□
	金 额
	

	收款信息
	开户名称：北京利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账    号：0200004609200666087

	备    注
	本课程可根据单位实际需

求，提供内部培训。
	参加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可复制，汇总名单后发送至会务组；

2.报名负责人：聂红军 主任18211071700（微信）   

电    话：13141289128        邮    箱：470882753@qq.com  

qq咨询：470882753            网    址：www.zqgpchina.cn


